泉鲤委开工委〔2019〕56号
开元街道党工委 开元街道办事处关于

开展“共建美好古城”城市秩序

整治提升“5+1”行动的通知

开元派出所、交警支队鲤城大队一中队、开元工商所、鲤城市场服务中心（北菜管理所）、街道机关各科室、各社区党支部居委会:

为贯彻落实《鲤城区委、区政府关于开展“共建美好古城”城市秩序整治提升“5+1”行动》文件精神，围绕城市管理中群众反映强烈、矛盾问题集中的停车乱收费、重点区域占道经营、共享单车乱象、非法运营人力三轮车、农贸市场秩序混乱、强化市民共建共享意识六大领域进行攻坚整治和提升，实行项目化推进、网格化整治、精细化管控、智能化保障。现结合街道实际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:
一、组织机构

成立开元街道“共建美好古城”城市秩序整治提升“5+1”行动工作领导小组，组成人员名单如下:

组      长：陈志宏 （街道党工委书记）

陈辉煌 （街道办事处主任）
常务副组长：胡  鑫 （街道党工委委员、武装部部长）
副  组  长：吕贵忠（街道党工委副书记） 

李辉景（街道党工委综治副书记）

郑健康（街道党工委委员、纪工委书记）

杨鹭桐（街道党工委组织委员）

杨丽荣（街道党工委宣传委员）

吴东仁（街道党工委委员、派出所所长）

王志强（街道办事处副主任）   

黄振宇（街道办事处副主任）

詹楸毅（街道办事处副主任）  

陈  颖（街道办事处科技副主任）

陈忠理（开元司法所所长）

林志超（交警支队鲤城大队一中队 中队长)

杨进荣（开元工商所所长）

姚毅铭（鲤城市场服务中心 北菜管理所副所长）

成      员：郭顺阳（梅峰社区党委书记）

陈丽蓉（梅山社区党委书记）

张苕平（刺桐社区党支部书记、居委会主任）

吴劲松（西湖社区党支部书记、居委会主任）

王和平（双塔社区党支部书记）

陈育玲（开元社区党支部书记）

魏丽双（新春社区党支部书记、居委会主任）

黄佩芳（华新社区党支部书记、居委会主任）

黄丽碧（泉山社区党支部书记、居委会主任）

吕姗娥（东北社区党支部书记、居委会主任）

吴真珠（东升社区党支部书记、居委会主任）

许美莲（红梅社区党支部书记、居委会主任）

王建忠（北山社区党支部书记、居委会主任）
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，挂靠街道城管办，办公室主任由胡鑫部长兼任，交警部门朱庆丰、北菜管理所姚毅铭副所长、开元派出所吴韬副所长、开元工商所黄泉鑫、各社区居委会负责人、各相关部门负责人为成员，负责日常协调、配合、跟踪、信息上报等具体工作。

二、职责分工
“5+1”行动领导小组负责配合协调六个专项整治，停车乱收费整治、非法运营人力三轮车整治由交警部门、开元派出所负责，各社区、城管办全力配合协调相关工作；重点区域占道经营、共享单车乱象整治由街道执法中队和城管办组织开展；农贸市场秩序混乱整治由市场管理局、开元工商所组织开展，刺桐社区、红梅社区分别配合做好刺桐菜市场、红梅菜市场内环境卫生等相关工作的整治，泉山社区配合做好北门菜市场相关工作协调，城管办配合整治各市场外占道经营市容市貌；强化市民共建共享意识由街道宣教办、各社区配合区委文明办协调相关工作。

三、工作步骤及措施

整治提升分三个阶段进行。

(一)宣传发动阶段(2019年5月22日-6月20日)。街道宣传部、各社区配合相关职能部门，通过电视、报纸、网络等媒体广而周知，做好宣传发动，营造舆论氛围。

(二)集中整治阶段(2019年6月21日-8月31日)。各社区要制定并细化各自整治工作方案，协调相关职能部门，开展联合执法，用足措施，坚决整治。整治提升过程中注意工作方式方法，坚持文明执法、规范执法，避免负面影响。

(三)巩固提升阶段(2019年9月1日起，长期坚持)。城管办、各社区、环卫所要加强日常巡查、监管力度，巩固整治成果，促进整治工作常态化、长效化。

四、有关要求

(一)提高认识。各社区、相关部门要充分认识此次专项整治提升行动的重要性，细化分解工作方案，明确工作任务和工作职责，确保行动取得实效。

(二)形成合力。各分管领导根据职责具体抓，领导小组办公室负责协调，各社区、相关职能部门积极配合，服从调配，形成工作合力共同推进。

(三)落实责任。各社区、各部门要明确责任领导、责任人员和工作联络员。街道领导小组将不定期开展督促检查，推动整治提升行动各项工作落到实处。

鲤城区人民政府开元街道党工委     鲤城区人民政府开元街道办事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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